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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招标公告

上海振华重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为下属单位上海振华重工电气有限公司

就南通港吕四作业区西港池8#-11#码头工程EPC项目A标段供电平面工程配电箱

采购进行招标，拟采用国内公开招标的方式选择供货商，中标单位和上海振华重

工电气有限公司签订合同。本招标公告对各潜在投标人发布，符合要求的潜在投

标人应当在本招标公告规定的时间内将资格预审文件提交上海振华重工（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招投标管理中心进行资格预审。资格预审合格的潜在投标人，应当

于本招标公告规定的时间或上海振华重工招投标管理中心另行通知的时间内至指

定地点购买标书。

1.项目编号：EZ2104-006

2.项目内容

本项目主要是针对南通港吕四作业区西港池8#-11#码头工程EPC项目A标段

供电平面工程；码头动力检修箱 10 台，堆场动力检修箱 20 台，冷藏箱配电柜 22

台，冷藏箱专用插座箱 484 台，共计 536 台配电箱采购。交货期：7 天，付款方

式以招标方收到业主工程中间计量款后 360 天后等比例结算，以票据结算。本合

同约定的中间计量支付比例为 65 %，按月计量（每月需完成合同额的 10%方可计

量），其余 30%于项目竣工验收后 360 天支付，质保金 5%，一年质保期满后 30 天

内支付。

3.潜在投标人资格预审

3.1 潜在投标人的资格要求：

（1）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注册资金 800 万元以上；

（2）经营范围符合项目内容的；

（3）具有法人资格，能独立承担民事责任；

（4）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财务会计制度；

（5）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

（6）近 3年有较好的生产安全记录，近 1年未发生一般及以上生产安全事故；

（7）近 3年未发生突发环境事件，近 1年无因违法排放污染物、非法转移处

置危险废物等受到环保主管部门处罚；

（8）近 3年未发生职业病；

（9）当招标项目涉及国家行政许可要求时，具有相应的行政许可资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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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11）本次招标只接受原生产厂商投标，不接受代理商或联合体投标；

3.2 资格预审提交材料清单：

（1）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年度工商年检已完成）；

（2）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

（3）企业情况简介；

（4）企业相关资质复印件；

（5）近 3 年经审计的财务报表；

（6）近 3 年发生的生产安全事故的状况描述，尤其说明发生一般及以上生

产安全事故的情况；

（7）近 3 年的环保处置情况描述，尤其说明发生的突发环境事件、受到环

保主管部门处罚的情况；

（8）近 3 年的企业及受控分包商员工的职业健康情况描述，尤其说明发生

职业病的情况；

（9）适用时，行政许可资质复印件；

（10）企业的专业技术人员情况；

所有提交的资格预审材料均需加盖潜在投标人公章。

3.3 提交材料时间、地点

地 址：上海浦东新区东方路 3261 号 C 座 311 室

联 系 人： 陈晨 报名邮箱：chenchen@zpmc.com

备案邮箱：zpmcsupply@zpmc.com(报名时必须抄送)

电话：021-31197204（倪孝仙）传真：021-58392698

报名截止时间：2021.5.20 下午 16 时

4. 经资格预审审查通过的潜在投标人，上海振华重工将发送电子标书，资

格审查未通过的潜在投标人，资格审查文件不予退还，不通知资格审查结果。

5.经审查，资格预审通过的潜在投标人不足 3方的，上海振华重工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视情况重新发出招标邀请，重新组织资格预审。

6.潜在投标人应承担所有与准备和参加投标有关的一切费用。不论投标的结

果如何，招标人均无义务和责任承担这些费用。

7.招标人：上海振华重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mailto:zpmcsupply@zpmc.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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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标报名表及授权委托书

上海振华重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我单位申请参加贵单位组织的 项目的投

标（招标编号：ZPMC（QD）-ZB- - ），并遵守招标投标程序及

有关规定。我方拟派 担任本项目的联系人，全权代表我单位

处理本次投标中的有关事务，并签署全部有关文件、协议及合同。本

授权书于签字盖章后生效，在贵司收到撤销授权的书面通知以前，本

授权书一直有效。被授权人签署的所有文件不因授权的撤消而失效，

我单位对授权联系人的签名负全部责任。具体情况如下，如有失实，

由我方承担相应责任。

投标单位名称：

企业性质： 法定代表人：

注册地址：

税号：

开户行：

账户：

固定电话：

被授权委托人： 联系电话：

E-mail：

法定代表人签字：

投标单位（签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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